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标机制  加强招标投标监管工作规定的通知 
川办发〔2017〕79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有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机制加强招标

投标监管工作的规定》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8月 6日

 

 《省进一步要求》自发布之日起与为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行为，切实解决当前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公开、

公平、公正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现就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机制，加强招标投标活动监督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全面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

  

  

招标人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组织者、招标投标结果的

使用者，是招标投标活动的责任主体，对招标过程和结果负总责。招

标人要全面履行项目建设管理职责，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规

章制度，依法规范开展招标活动，自觉抵制各种非法干预和插手招标

投标活动的行为。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加强

管理、规范程序、明确责任、强化监管。招标人不得将工程化整为零

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规避招标，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

投标人，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投标，不得干预评标或违规确定中标人。



 

招标人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追究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

责任，不以他人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招标投标活动而获免责。  

  二、强化招标投标信息公开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将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

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含补遗文件）、评标委员会组成情况、资格

审查报告、评标报告关键内容（含开标记录、被否决投标及原因、综

合评分单项得分及汇总得分）、中标候选人、中标结果、合同公告等在

招标投标活动中生成的有关信息，在“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http://www.spprec.com）及时主动公开（保密工程除外）。招标人

应确保公开的招标投标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瞒、歪曲

应当公开的信息，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招标人未按规

定发布、公示招标投标信息的，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依

法查处。  

  三、开展中标候选人评定机制创新试点  

  在绵阳、遂宁、南充、广安、眉山、阿坝、凉山等市（州）开展

中标候选人评定机制创新试点，探索解决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的围标、

串标、违规评标、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招标投标等问题。试点市

（州）总投资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 3000 万元）的、打捆审

批项目中的单个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1000万元）

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可以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中标候

选人。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投标人资质、实施能力、施工组织等

要求，以及工程造价、工程量清单、技术标准、合同条款和合同总价，

评标委员会仅对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评审，采用随机抽取方式从所有

通过符合性评审的投标人中确定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评定机制试

点实施办法（细则）由试点市（州）制定，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后实

施。  



 

  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等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对

中标候选人评定机制创新试点工作的指导，可根据本行业工程特点制

定相关指导意见。  

  四、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各地各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制

定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失信惩戒制度，推动建立完善行业黑名

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促进行业

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依托全省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立

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信用信息数据库。完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推

进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与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接共享，实现招标投标全

流程公开透明和信息共享，促进招标投标市场主体信用自律。  

  五、严格招标投标执法监督  

  各级行政监督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执法职责，加强对工程项目招

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要强化评标专家管理，进一步规范评标专家

库的建设和使用，按照职责分工严肃查处规避招标、虚假招标、排斥

潜在投标人、围标、串标、骗取中标、违法违规评标和定标、招标人

和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投标文件签订合同、转包和违法分包等行为。严

肃查处工程建设领域借牌挂靠行为，对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或使用其

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

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各行业监管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挂靠人、出借人均予以严肃处理，同时将双方行为记入企业不

良信用信息记录。建立健全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协

调配合，规范查案行为；推动建立行政执法与执纪问责、刑事责任追

究衔接机制；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对监督中发现的违法案件及时

移送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不得利



 

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各级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实行“一

案双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相关行政监督部门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要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和行政效能问责。 

 

 

 

 

 

 

 

 

 

 

 

 

 

 

 

 

 

 

 

 




